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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学院单独招生工作接受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省招考委）、黑龙江省教育厅的指导与监督。学院纪委对

单独招生工作全过程进行监督。

第五条 学院成立由党委书记、院长为组长的单独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凡属单独招生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一律集体研究决定。领导小

组下设单独招生录取工作组、命题考务组、纪检监督组、安全保卫组、

后勤保障组、网络安全组、财务管理组，共七个工作组。

第四章 招生计划及说明

第六条 2024 年我院单独考试招生共设 13 个招生专业。分别为：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150 人、软件技术专业 100 人、大数据技术专业

100 人、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 50 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 50 人、

粮食工程技术与管理专业 150 人、粮食储运与质量安全专业 150 人、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 150 人、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50 人、地下与

隧道工程技术专业 50 人（无色盲、色弱，无肢体残疾）、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50 人（无色盲、色弱，无肢体残疾）、航海技术

专业 50 人（只招男生）、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200 人，总计 1300 人。

最终招生专业及各专业招生计划以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公布为

准。

第七条 各专业学制均为三年，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人

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院毕业要求的，由学院进行

学历电子注册，并颁发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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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报名方式及流程

第八条 凡符合我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条件，已经参

加我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并通过现场资格审查及确认

的考生均可报名参加我省 2024 年高职单招考试。

考生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s://www.lzk.hl.cn）、

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https://www.hljea.org.cn）后，进入“网报

中心”选择“黑龙江省 2024 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志愿填报入口”进

行志愿填报。

网上填报时间:2024 年 2 月 27 日 9：00 时开始，2024 年 3 月 1

日 15：00 时截止。

填报要求：考生填报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志愿和 6 个专业志

愿，并填选“是否服从院校内专业调剂”。

第九条 身体条件有关要求，考生身体健康并符合《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文件中的规定和要求。其中，航海

技术专业体检标准按照我国国家标准《船员健康检查要求》（GB

30035-2021）规定执行。

第六章 考试方式和时间安排

第十条 本次单招考试在省招考院指导、协调和监督下，由我院

自行组织实施。考生须同时持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原件参加考试，

二者缺一将取消考试资格。

第十一条 2024 年 3 月 9 日我院组织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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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文化素质》、《职业适应性测试》两科，每科卷面满分 200 分，

共计 400 分，两科连续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其中，报考航海技术专

业的学生需参加专业技能实操考核，考核满分为 200 分（120 分以下

不予录取），笔试部分的总成绩折算后分值为 200 分，笔试和专业技

能实操考核各占 50%，总分共计 400 分。(以上各科及总成绩分数均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第十二条 考核内容以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的教材内容为基

础。《文化素质》侧重考查学生的数学、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掌

握情况；《职业适应性测试》侧重考查学生的思想道德、职业素养、

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素质及逻辑推理、通用技术应用能力；报考航海技

术专业的学生须具有一定的船舶驾驶等专业技能，专业技能实操考核

侧重考查学生的基本安全、有助于甲板设备和机械的安全操作、航海

仪器的使用、船舶操舵控制系统应用、保持安全的航行值班等技能操

作。

第七章 录 取

第十三条 录取工作在省教育厅和省招考委的指导监督下，由学

院组织实施。根据招生计划优先满足高分学生志愿，如果总成绩分数

相同，航海技术专业的考生，专业技能实操成绩分数高者优先录取，

其它专业的考生，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分数高者优先录取；如仍相同，

比较考生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

档。因考生总成绩低，不能满足所填报专业志愿又不服从专业调剂的，

做退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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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学院将对全体考生测试成绩及录取结果在学院网站公

示 (公示时间：3 月 14 日前)，接受社会监督。学院将拟录取考生名

单上报省招生考试院核准备案，办理相关录取手续，并由学院发放录

取通知书。

第十五条 2024 年 3 月 22 日前，第一阶段未被录取的考生，可

以报名参加 3 月 23 日我院剩余招生计划的的考试（考试方式与第一

阶段考试方式相同）。3 月 27 日前，我院将在学院官网上正式公布

第二阶段全体考生测试成绩及录取结果。

第十六条 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报到（报到时间将随录取通知书另

行通知）。新生入校后，我院统一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凡复查不

合格的新生，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八章 收费标准及资助政策

第十七条 学费标准：6000 元/年。单独招生考试测试费标准依

据《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校收费管理的通知》（黑

教联〔2007〕1 号）文件执行，测试费 300 元/生。

第十八条 学院执行国家奖、助学金政策，通过助学贷款、勤工

助学、奖助学金、困难补助等形式帮扶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第九章 其 他

第十九条 我院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考前辅导及单独

招生考试录取工作，不收取国家规定外的任何费用，请考生和家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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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当受骗。以我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

我院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或与上级政策不一致之处，按上级有

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招生录取工作接受监督与申诉

监督申诉邮箱：jw5603@163.com

监督申诉电话：0452-8085620

第二十二条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0451-85969008（哈尔滨校区）

办公邮箱：hjyzs5666@163.com

微信公众号：hlcpedu

学 院 网 址 ：https://www.hljtp.edu.cn/

通 讯 地 址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学院路 88 号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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